
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2020-031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监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届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

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换届延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推进董事
会和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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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1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至 3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1 月至 3 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合同
总额约为人民币 1,484 亿元，同比减少 15.37%。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
同额约为人民币 960.62 亿元，同比减少 16.31%；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523.38 亿元， 同比减少 13.60%。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801.92 亿元。

3 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云南省 TB 水电站导流隧洞及大坝岸坡开挖与支护工程 7.52
2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1 标段 8.20
3 浙江省绍兴市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6.52
4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 A7 标合同 15.04

5 浙江省杭政储出[2019]33 号地块住宅（设配套公建）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
总承包 6.26

6 河北省抚宁抽水蓄能电站筹建期洞室道路及业主营地工程 6.33

7 陕西省怡和清徐国际教育小镇商住区及学校项目 EPC 总承包 22.69
8 云南省以礼河四级电站复建工程土建、机电及金结安装工程 5.28
9 贵州省施秉县白头旺水库大坝枢纽工程项目管理总承包（PMC） 5.11
10 阿联酋联邦铁路项目二期 F2 标段 16.56
11 菲律宾桑切斯米拉风电项目 8.29
12 华为菲律宾 2020-2021 三牌土建框架 SOW 合同 13.13
13 加纳帕鲁谷多功能大坝及 50MW 光伏项目 29.53
14 老挝南屯 1 水电站项目 A 合同-土建及水力机械工程 22.79
15 孟加拉国克拉尼甘杰Ⅱ期 160MW 重油电站项目 9.31
16 尼泊尔三金考拉水电站（78MW）项目 7.44
17 伊拉克安巴尔沥青装置项目 25.69
18 越南平大 310MW 海上风电项目 36.11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0-02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完成 2020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
券 50 亿元人民币的发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 广发证券 CP004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 天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2000095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20 年 4 月 13 日

起息日期 2020 年 4 月 15 日 兑付日期 2020 年 7 月 14 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50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 元/张 票面利率 1.55%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0-033
债券代码：155371 债券简称：19 国君 G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2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23 日
债券付息日：2020 年 4 月 24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发行完成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将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开始支付自
2019 年 4 月 24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二）证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9 国君 G1”，证券代码为“155371” 。
（三）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额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
（五）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六）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90%。
（七） 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计息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止。
（八）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

（九）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 号文件批准发
行。

（十）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90%，每手“19 国君 G1”（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9.00 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一）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 年 4 月 24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逾期部分不另计

利息。
（二）利率：本期债券品票面利率为 3.90%。
（三）债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23 日。 截至上述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

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四）付息日：2020 年 4 月 24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9 国君 G1”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
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
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
行人已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
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
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7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
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 号
法定代表人：贺青
联系人：沈凯、谢佐良
联系电话：021-38676309
邮政编码：200041
网址：www.gtja.com
（二）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15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

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批准聘任
王景武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近日，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工商银行王景武任
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208 号）。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王景武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王景武

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已生效。
王景武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27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00 在
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三楼会议室（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 1 号）召
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于时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公司就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注意事项特别提示如下：

一、 优先选择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防疫要求，为做好特殊时期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降低公

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 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 如果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题有任何问题， 均可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stocks@whchem.com，公司将及时予以解答。

二、 参会股东务必严格遵守烟台市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 仅限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或

股东代表参会。 现场参会股东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烟台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将严格遵守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防控要求，对现场参会股东进

行严格登记和管理。
参会股东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如实完整登记

个人相关信息等， 不符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和要求的股东以及未按规定提前在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进行备案登记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如现场参会
股东人数已达到本次股东大会当天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规定的上限，
现场参会股东将按“先签到先入场”的原则入场。

参会股东需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保持安全距离，有序进出会场。 进入会场
后，所有参会人员就坐间隔不得低于 1 米，且需全程佩戴口罩。

三、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交通安排自理
现场参会股东请自行前往本次股东大会地点，公司没有安排交通接驳。
股东如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任何疑问，可以在 2020 年 4 月 24 日之前与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联系咨询。
联系电话：0535-3031588
电子邮箱：stocks@whchem.com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7 日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摩高科”、“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７５４．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６０４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７５４．０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２，２５２．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１，５０１．６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２．５３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北摩高科”Ａ股股票１，５０１．６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
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８０１，４１２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２２，６３９，６１６，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２４５，２７９，２３２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４５２７９２３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１６７．２６２６５倍，超过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７５．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３７８．６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５４９００９９％，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６２９．８９４５１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丹科技”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８３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４１３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金丹科技”，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２９”。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２．５３元 ／股，发行数
量为２，８３０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９８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３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４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５，４２０，４０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７２，７２１，６７９．５９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９，５９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１７，４２０．４１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８２９，４５４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３，７４７，５９８．６２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５４６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２，３０１．３８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１ 温州德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德 裕 安 心 一 号 证 券
私募投资基金 ２７３ ６，１５０．６９ ２７３

２ 万金泉 万金泉 ２７３ ６，１５０．６９ ２７３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０，１４３股，包销金额为１，１２９，７２１．７９
元，包销比例为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
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２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三力”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40,74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740,000 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518,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222,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
格为 7.35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贵州三力”A 股股票 12,222,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
份的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171,05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91,256,399,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39303%。 配号总数为91,256,399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91,256,3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466.57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7.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66.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1791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7 日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瑞达”、“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５４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５１６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
证券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５４２．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７９．４０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
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６２．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 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１２．９７元 ／股。

芯瑞达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芯瑞达”股票１，０６２．６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并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
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
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８３３，８３８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９９，３８７，３３７，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９８，７７４，６７４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为０００１９８７７４６７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３５３．２２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６０％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５４．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１８７．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０７４５０８６％，申购倍数为３，１１７．７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芯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


